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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及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

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中钨高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钨高新”“上市公司”或“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对上市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及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

目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898 号）核准，公司通过向特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189,473,684.00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9.50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799,999,998.00元，扣除不含税承销费人民币 19,698,113.19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80,301,884.81元。

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25年 3月 24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审众环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5年 3月 25日出具了编号：众环验字（2025）

0200006号验资报告。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前述募集资金计划投资和实际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计划投资金额 实际投入金额 项目状态

1 柿竹园公司 1万 t/d采选技改项目建设 80,000.00 0.00 进行中

2 支付交易对价 40,000.00 40,000.00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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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补充流动资金 58,030.19 58,030.19 已完成

合计 178,030.19 98,030.19 —

三、本次增资及提供借款的基本情况

募投项目“柿竹园公司 1万 t/d采选技改项目建设”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柿竹园公司。为了保持公司合理的资本结构，结合公司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柿竹园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资金需求，公司拟使用人民币 40,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向

柿竹园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柿竹园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 17,064.072041万元增加至

57,064.072041万元，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同时，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向柿竹园公司提供借款，

借款期限自借款实际发放之日起，至相应募投项目实施完毕之日止，柿竹园公司可根据

其实际经营情况提前偿还或到期续借。上述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柿竹园公司 1万 t/d

采选技改项目建设”，公司将就借款具体事宜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包括但不限于签署

相关协议等。

四、本次增资及提供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00018796225XW

法定代表人：陈克锋

注册资本：17064.072041万元

成立日期：1981-12-19

注册地址：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白沙街 6号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加工、销售及相关产品生产、销售；本企业自

产的铅锭、锌锭、钼精矿、铋锭、钼铁、钨铁、氧化钼、萤石、铜、锡对外出口；本企

业生产、科研所需要的原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进口、技术开发、咨询服

务；工业及民用建筑工程、矿山井巷工程施工、安装（涉及许可证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普通货运运输；矿冶物料及矿产品分析检测。（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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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本次增资前，公司持有柿竹园公司 100%股权。本次增资后，公司仍持

有柿竹园公司 100%股权，不改变原有股权结构。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柿竹园公司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总资产

3,540,227,085.69 元，净资产 1,755,486,417.79 元，营业收入 3,571,315,301.89 元，净利

润 705,189,330.53元。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柿竹园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4,009,365,962.22 元，净资产 2,112,335,246.38 元，营业收入 3,445,895,242.29 元，净利

润 751,070,728.54元。

五、本次增资和提供借款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柿竹园公司增资以及提供借款，是基于公司实

施募投项目“柿竹园公司 1万 t/d采选技改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有利于募投项目的

顺利实施、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的提升以及效益的充分发挥，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期

规划，亦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存

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增资和提供借款后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安全，柿竹园公司已开立募集资金存储专用账户，并分别与公

司、独立财务顾问、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该募集

资金专户仅用于前述柿竹园公司 1万 t/d采选技改项目建设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柿竹园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具有控制权，财务风险

可控。公司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募集

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

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

七、履行的审批程序及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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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及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前，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至董事会审议。

八、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以及提供借款以实施

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

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实施募投项目的实际需要，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影

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中信证券对中钨高新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及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

项目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及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蒋文翔 曲达

于志强 刘安一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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